
闽侯县物价局文件

候发改价 [2016] 11号

闽候县物价局关于调整污水处理费

征收标准的通知

根据《福建省物价局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

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制定和调

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闽价商〔2015〕36号)

文件精神，经成本监审、 价格听证等程序，并报县十七届政府

2016年第24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 决定调整我县污水处理费征

收标准。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

间侯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：

：

一 、 征收标准

(一 ) 民用水污水处理费由原0.8元/吨， 调整到0.85元/

吨， 包含： 居 民生活用水； 行政事业单位用水； 部队和社会团体

用水； 学校用水 (教学设施以及学生生活设施用水); 医疗单位用

水； 社会福利保障业用水； 公共设施服务及社会服务用水。

(二)特种行业污水处理费由原0.8元 /吨， 调整到1.20元






